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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坪山区民生诉求事件管理办法
（第四版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确保民生诉求事件的高效处置，我局于 2019 年 8 月 8 日

印发了《坪山区民生诉求事件管理办法（第三版）》。经过一年多

的实施，各单位民生诉求事件处置提速明显，效果显著，得到市

民群众的认可与好评。为更好地规范业务流程、回应群众关切、

适应新的考核要求，我局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修订了《坪山区民

生诉求事件管理办法（第四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本次修订主要是梳理了现有各项机制需要完善的地方，进一

步优化原来的各项机制，如明确立案、结案等标准，进行更精细

化的流程管理，旨在提高民生诉求事件处理效率和处置质量，提

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，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。

三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修订结构

本次修订整体结构变更较小，仍保留十一个章节，修订后的

《办法》共分十一章节四十七条，比原有的十一章节四十六条，

增加了一条“并行派遣下的协调机制”。

（二）细化内容

1.在第二章“受理分拨”章节第五条“受理分拨渠道”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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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“(四)其他：人民网留言板、深圳论坛、家在坪山等热点论坛

以及‘AI+视频’等”，并注明“区民生诉求服务中心受理的所有

事件均通过区智慧管理指挥平台进行分拨、流转”。

第十一条“立案”，增加并细化了“立案范围、立案要求、

不予立案情况”几项内容，其中立案的范围涵盖了事件分级分类

标准中的一级分类事件；立案要求“描述详实、地址清晰”，不

予立案情况增加“事件本身无明显诉求内容、重复投诉及核实不

属实”3 项内容。

2.在第三章“处置”章节第十七条“结案审核”，增加并细

化了“结案、结案标准以及不予结案”3 项内容；明确“根据责

任单位的处置情况，如诉求解答、问题处置、流程闭环等内容，

决定是否予以结案”；将结案标准从处置时效分为按期办结、超

期办结及阶段性办结，从事件类型分为咨询类事件结案、建议类

事件结案和投诉类事件结案；明确了不予结案的具体情况。

3.在第四章“特殊事件处置”章节第二十一条“特殊事件兜

底机制”，原办法为“无主井盖、线缆类事件，由相关单位统一

购买服务进行应急处置”，现改为“疑难事件采取‘首问负责制、

首办负责制’兜底、街道属地兜底和第三方责任兜底”。

第二十三条“高频、热点事件预警机制”细化并新增了“预

警对象、预警范围、预警类型、预警信息发送范围及发送方式、

预警处理”5 项内容，明确了预警对象为“区领导、区委政法委、

信访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相关责任单位、街道办事处等单位”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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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事件范围分为“安全隐患事件、高频事件、热点事件和敏感

事件”4 类，详细列举公共交通、义务教育等 11 类事件，预警

信息发送范围及发送方式列举了民生诉求每日早报及 OA 提醒函

等方式。

4.第八章“考核与申诉”章节第三十三条“考核内容”，增

加“回退情况、按期办结率”等内容。

第三十四条“考核加分”明确了加分项内容包括“疑难事件

兜底加分、受理事件量前十的责任单位加分、表扬件加分”。

5.第九章“督办与问责”章节第四十条“督办”，对督办形

式和督办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，明确“建立系统自动督办

和线下人工督办相结合，周报、月报、季报、年报、绩效考核、

书记办公会等定期督办及提醒函不定期督办的形式”。

深圳市坪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2020 年 11 月 26 日


